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活動申請表 

節目名稱： 

申請類別：□音樂   □戲劇    □舞蹈    □其他 

申請者（個人或團體名稱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立案字號： 

節目內容簡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節目經費： 

申請本局補助經費： 

是否售票   □售票    □索票    □免票 
           票價： 

聯絡人：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真：            e－mail：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遞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日期： 

申請單位團章或個人簽章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設備技術需求表 

節目名稱： 

主辦單位： 

演出團體： 

節目分類：□自製  □合辦  □外租 

裝台日期時間：＿＿月＿＿日＿＿時＿＿分 

演出日期時間：＿＿月＿＿日＿＿時＿＿分    

填表日期：＿＿月＿＿日 

演出前準備事項 

1.劇場工作時間表 

  【本局之上班時間為0800~1200：1330~1730，如有佔用中午休息時間工作

1200~1330或因戲劇演出裝台須使用1800~2100時段需事先提出申請且經本局

同意後，方可施行】。 

2、請向參與演出者及配合單位廠商宣導注意安全，並自行辦理保險。 

節目時間 

開演時間：＿＿時＿＿分。    結束時間：＿＿時＿＿分。 

上 半 場：＿＿＿＿＿分鐘。 

中場休息：＿＿＿＿＿分鐘。  □無中場休息。 

下 半 場：＿＿＿＿＿分鐘。   總計＿＿＿＿＿分鐘(含中場休息) 。 

前台 

1.觀眾進場時間為：＿＿時＿＿分(演出前30分進場)。 

2.開演30分後不得入場，中場休息可進場。 

3.□遲到觀眾不得入場，其他時間： 

4.於觀眾席架設攝影機  □無    □有    座位席＿＿排＿＿號位。 

5.於觀眾席架設控制桌  □無    □有    座位席＿＿排＿＿號位。 

6.於觀眾席架設字幕機  □無    □有    座位席＿＿排＿＿號位。 

7.演出人員因節目演出需要，於演出中須進出觀眾席： 

  □無      □有       時間：      地點：      人數： 

舞台 

1.舞台使用     □全場  □半場      

2.舞蹈地板膠    □使用  □不使用 

3.音效反射板    □使用  □不使用 

4.演奏椅(77張)   □使用  □不使用     數量＿＿＿＿＿張 

5.合唱台(5座)    □使用  □不使用     數量＿＿＿＿＿座 

6.指揮台      □使用  □不使用 

7.演出結束後之拆台工作預估時間＿＿＿＿＿分鐘。 



8.其他特殊使用說明：＿＿＿＿＿ 

音響 

1.音響系統  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2.音響系統副控系統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3.無線麥克風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4.舞台監聽喇叭（固定）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5.外加音響廠商： 

6.其他特殊需求： 

燈光 

1.外接電力   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2.燈光控制室 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3.側燈架     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4.調燈梯     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5.外加燈光廠商： 

6.其他特殊需求： 

錄影 

申請人就本場錄影錄音保證具有權利或經權利人授權實施，如有侵害他人權利之

情事者，由申請人負全部責任，與場地管理單位無涉。 

申請單位負責人： 

1.錄影廠商： 

2.其他特殊需求： 

後台設備及休息室 

1.演員休息化妝室            □使用    □不使用 

2.其他特殊需求： 

演出單位當日後台負責人員 

姓名： 

電話：    

手機： 

演出單位當日前台行政負責人 

姓名：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此表格可於本局網頁下載，並請於演出前2週以傳真0492248297或 Emai至藝術科 tyk@mail.nthcc.gov.tw 

mailto:此表格需於演出前2週以傳真或Emai至藝術科tyk@mail.nthcc.gov.tw


 

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活動申請要點 

 

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五日訂定 

 

中華民國一0九年二月一日第一次修訂 

一、宗旨：加強表演藝術團隊文化交流，引導縣民參與表演藝術活動，充實其人文素養。 

二、演出類別：戲劇、音樂、舞蹈、民俗技藝。 

三、演出地點：本局依據演出需求，安排適當表演場地。 

四、演出日期：經審查通過後由本局與演出單位共同協定之（以本局所需之檔期為

主）。 

五、受理申請日期：每年三月和九月受理申請，因表演場地、檔期之調度使用，本局

可視情況彈性調整受理申請時間。 

六、參加資格：凡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從事藝術工作之個人或團隊、藝文工作室、經紀

公司等。 

七、參加辦法：填妥所需資料，郵寄(郵戳為憑)或親送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藝術科收。 

電話：049-2231191  傳真：049-2248297  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

八、送審資料： 

1、申請表一份 

2、企劃書二份內容如下: 

(1)演出團隊或個人經歷資料簡介。 

(2)演出內容、曲目或舞碼、戲碼及演出時間，創作理念說明。 

(3)申請經費補助者附經費概算表。 

(4)其他相關資料。 

 
 

九、遴選方式：依本縣表演場地情況所需評選適合之表演團隊。 



十、審核原則： 

1、演出內容之創作性、專業性及品質。 

2、經費編列詳實及經費補助需求。 

十一、權利義務： 

1、經本局遴選演出者，本局另行函知，並訂定合作相關事宜。 

2、活動時由本局拍攝記錄存檔，請演出單位提供之圖片、印製之簡介或專輯，

為宣傳推廣之需要，本局有使用重製的權利。 

3、經安排演出者，若無故取消至本縣演出，三年內不受理申請，如已有契約關

係依合約辦理。 

十二、附則： 

1、凡參加本活動者，視同承認本申請辦法之各項規定。 

2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局與表演團隊協議。 

3、本要點奉局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